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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行为人在票据上进行必备事项的记载、完成签章并予以交

付。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，即在同一票据上所为的若干票据

行为分别依各行为人在票据上所作记载独立地发生效力，在

先票据行为无效不影响后续票据行为的效力，某一票据行为

无效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效力。就我国《票据法》所指票据

行为而言，汇票包括出票、背书、承兑和保证；本票包括出

票、背书和保证；支票包括出票和背书。 2、要件 （1）实质

要件 无民事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

，其签章无效，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。注意：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，而不是效力待定，此点不同于《合同

法》。 （2）形式要件 ①书面。票据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和

法定格式作成方得发生效力。票据凭证的格式和印刷管理办

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。 ②签章。在票据上签章之人须照票

据所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。譬如，汇票的付款人在承兑之前

不承担票据责任，而一旦签章承兑则必须承担付款责任。出

票人签章不真实的票据，未经背书转让的，票据债务人不承

担责任；已经背书转让的，票据无效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

效力（《票据法》第14条）。 注意：a、票据上之签章为签名

、盖章或签名加盖章；b、法人或其他单位使用票据时，签章

为该法人或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得其授权之人签

章；c、票据上之签名，须为当事人本名、真名。 ③票据记载

事项。票据名称字样、无条件支付的委托或承诺、确定的金



额（中文大写与数码不一致时，票据无效）、出票日期、出

票人签章是汇票、本票、支票共同的绝对记载事项。此外，

汇票还必须记载付款人和收款人名称，本票须记载收款人名

称，支票须记载付款人名称。 3、票据行为代理。适用《民

法通则》及其他有关代理的规定。注意：票据行为代理也必

须在票据上进行，代理人也须在票据上签章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